附件4

个人承诺书
（示范文本）

本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纳税人识别号：               。关于2025纳税年度粤港澳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现郑重承诺如下：
一、本人已充分了解东莞市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的申报要求，确保所有申报材料、申报信息真实、完整，申报资质有效。
二、本人全部申报材料、申报系统中所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申报材料与申报系统中填报信息的一致性负责。
三、本人已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如以申报虚假材料和信息等行为骗取财政资金，愿意承担相关的行政、经济和法律责任。
四、本人在东莞市工作期间，遵守法律法规、科研伦理和科研诚信，依法纳税，未受过刑事处罚，不违背公序良俗，申请时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五、本人申请时仍然在岗且纳税年度内在东莞市工作累计满90天以上（不含90天）。
六、本人在申请本财政补贴前，已完成相应个人所得税已缴税额次年办理清缴或退税手续，且完成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补税。本人不存在重复申领相应纳税年度的个人所得税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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